
闽卫督函〔2022〕140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
20223069 号提案的答复

王永澄委员：

《关于在医疗机构中安置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就业的建议》

（20223069 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根据《盲人医疗按摩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属

于卫生技术人员，可以在医疗机构中从事盲人医疗按摩活动；符

合条件的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可以申请开办盲人医疗按摩所；盲人

医疗按摩所属于医疗机构，由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审批发

证。省卫健委认真贯彻执行有关政策法规，畅通盲人医疗按摩所

设置审批，按规定做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在医疗机构的执业备

案，依法保障盲人医疗按摩人员执业就业、参加业务培训和继续

教育、参与技术经验交流等各项合法权益。

省残联、原省卫生计生委、省民政厅等 7 部门曾联合印发《关

于扶持盲人就业创业六条措施的通知》（闽残联教就〔2017〕237

号），明确要求“支持医疗机构开设按摩（推拿、康复）科（室）

吸纳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就业”；鼓励开办盲人医疗按摩所，并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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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资金扶持。

针对您所反映的我省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在医疗机构就业率

偏低的情况，我委将积极吸纳您的建议，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

强《关于扶持盲人就业创业六条措施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的宣传

和落实，鼓励各级医疗机构，尤其是中医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采取专项招聘的方式，设置专门岗位，吸纳盲人医疗按摩人员；

支持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开办盲人医疗按摩所。同时，将会同残联、

民政、财政、人社等相关部门，研究探索进一步鼓励医疗机构吸

纳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就业的支持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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